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李婧

挑衅宠物被咬伤 宠物主人或不担责

读者梁雯雯近日向本报咨询
说， 她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
派往外地工作。 双方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 其用工地点在外地， 工
资为不低于当地相同行业平均
工 资 水 平 ， 也不低于当地的最
低工资标准。

一个月前， 即梁雯雯的劳动
合同即将到期时， 公司突然通知
将她解聘， 并拒绝给出任何解除
劳动关系的理由 。 多次交涉无
果， 她只得同意离职。 不过， 在
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时， 双方又发生了争议。

由于公司注册地工资标准远
远高于梁雯雯工作地的水平， 所
以， 她要求公司按注册地的标准
向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赔偿金。
可是， 公司只同意按她的工作地
工资标准进行核算。 她想知道：
公司这样做是否违法？ 法律在这
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法律分析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的

做法没有错误， 其可以按照梁雯
雯实际工作的工资标准计算经济
赔偿金。 也就是说， 梁雯雯不能
要求公司按照注册地工资标准计
算赔偿。 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
第八十七条分别规定规定： “经
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
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
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
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
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
资标准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
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
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
倍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
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
支付。”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
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
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
十四条也规定： “劳动合同履行
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 ，
有关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 劳
动保护、 劳动条件、 职业危害防
护和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标准等事项， 按照劳动合同履
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 用人单位
注册地的有关标准高于劳动合同
履行地的有关标准， 且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约定按照用人单位注册
地有关规定执行的， 从其约定。”
即法律在明确劳动者对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享有
二倍工资索赔权的同时， 也对计
算基数的上限进行了限制， 对事
关劳动合同履行地、 用人单位注
册地的选择作出了明确。

根据上述规定， 在计算经济
赔偿金时， 如果劳动合同履行地
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 应当
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地点的工资
标准执行。 如果没有约定地点，
一 律 按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地 的 标
准计算。

因此， 虽然梁雯雯的合同履
行地工资远低于公司注册地， 但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
定按哪里的工资标准计算赔偿，
按照上述法律规定， 应当按照其
实际工作地的工资标准计算赔偿
费用。 同时， 由于梁雯雯领取的
工资标准没有低于相同行业的工
资水平， 也没有低于工作地最低
工资水平， 所以， 在公司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公司也有
权拒绝梁雯雯的要求， 不将公司
注册地的工资标准作为计算赔偿
金的基数。

廖春梅 法官

案情介绍：
近日， 于先生来到马池口

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关于借京
牌买车的问题。 于先生摇号5年
一直未中签， 于是， 辗转找到
朋友的同学刘先生借来京牌 ，
双方签订了出租协议， 约定车
牌号租给于先生使用 ,违法等问
题均由于先生负责。 于先生用
租来的车牌买了车， 解决了家
里用车刚需。 但是， 这刚用了
没两年， 刘先生也想买车， 现
在想要回车牌， 于先生来到马
池口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他们
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

法律分析：
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协

议不受法律保护。 《北京市小客
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小客车指标不得转让,
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
标所有人使用。借名买车违反了
《调控规定》的相关规定 ,扰乱了
国家对于居民身份证和北京市
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
的公共秩序。根据《合同法》第七
条关于当事人订立、 履行合同 ,
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 ,
与他人签订小客车指标(牌照)租
赁和买卖协议的行为属违法行

为,这样的合同应属无效,无法受
到法律的保护。于先生与刘先生
签订的协议无效，刘先生出租车
牌的行为有可能被小客车指标
调控管理机构收回已经取得的
小客车指标。

工作站提示：
租京牌买车， 借牌买车的

人和出借号牌的人都要面临风
险。 对于借牌人来说， 借牌购
买的车辆可能被车辆登记所有
人抵押出去 ,影响车辆使用； 还
可能存在车辆登记所有人负债
或者破产,登记在其名下的车辆
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 对于

出借人来说， 发生交通事故时 ,
出借车牌人作为名义上的车辆
所有者 ,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
险。 即使双方事先签订了合同 ,
约定事故与 “名义车主” 无关 ,
但如果实际损失超过驾驶人赔
偿能力 ,出借车牌的人要承担先
行赔付的责任。

【维权】11专题

用工地工资低于注册地，
如何计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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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公司为充分发挥

员工潜能， 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 ， 决定每月对员工的
工 作业绩进行排名 ， 对前
三位给予奖励； 对靠后者予
以诫勉谈话 ； 连续三个月
处 于后三位的 ， 解除劳动
合同。

由于我的排名连续3次
倒数第一， 公司近日作出了
让已经工作3年的我立马走
人的决定。 我虽然不得不接
受， 但要求公司支付赔偿。
而公司认为， 支付赔偿金的
前提是用人单位非法解除劳
动合同， 其根据事先规定并
结合考评情况将我解聘完全
合理合法。

请问 ： 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读者： 梁丽敏

梁丽敏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

其必须向你支付赔偿金。
一方面 ， 公司的行为

违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
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
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的； (二) 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
作的； (三) 劳动合同订立
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
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该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同
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或者
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 二是具有所列三种情形
之一。 本案中， 公司既未提
前三十日书面通知你， 也未
额外支付给你一个月工资，
即让你立马走人， 与法律规
定相违背。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即
使你排名靠后， 甚至是连续
倒数第一， 并不能说明你不
胜任工作， 公司也没有对你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这
一程序。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支
付双倍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而该法第四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
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
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 ， 按一年
计 算 ； 不满六个月的 ， 向
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
济补偿。”

由此来看 ， 公司必须
根据你的原有工资标准， 向
你支付 6个月的工资作为
赔偿。

颜东岳 法官

让业绩差员工立马走人
属于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广告·

京牌出租协议有效吗？

案情介绍
是不是所有 “狗咬人” 案件

都 应 由 宠 物 主 人 来 赔 偿 伤 者
的 损 失呢 ？ 近日 ， 记者从北京
市西城区法院了解到这样一起
案件 ： 虽然是人被宠物狗咬伤
了， 但法院依法驳回了伤者的诉
求， 因为该起宠物狗咬人案件另
有隐情。

因家中有新生儿和老人， 齐
某 就 将 自 家 宠 物 犬 拴 在 门 口
饲养。 一天， 邻居张某路过时被
这只宠物犬咬伤。 于是， 张某报
警要求齐某赔偿 。 齐某认为，
自家宠物犬性情温顺 ， 是张 某
的过激举动导致了事故发生。

民警调出的监控记录显示 ，
张某第一次经过宠物犬身边时，
该犬并没有任何动作。 随后， 张
某折返并将手中类似可乐罐的物
体向宠物犬掷去， 并反复踢踹宠
物犬四次。 第五次时， 宠物犬猛

扑并咬住张某的腿， 导致张某受
伤。 观看监控记录后， 齐某、 张
某二人协商未果， 张某便起诉至
法院， 要求齐某承担赔偿责任并
将宠物犬饲养在家中。

齐某认为自己按规定合理养
犬， 因特殊原因将宠物栓放在门
外饲养。 该犬虽然在门外， 但仍
属在自家范围内活动， 并未占用
公共空间和扰乱邻居生活 。 相
反， 张某被宠物犬咬伤， 是其自
身 挑 逗 行 为 导 致 ， 其 本 人 存
在过错。

法院审理查明， 齐某饲养的
宠物犬虽然将张某咬伤， 但张某
恶意踢踹宠物犬的行为已经超过
了正常的挑逗范畴， 也是其受伤
的原因， 因此， 法院驳回了张某
的诉讼请求。

法官介绍， 《侵权责任法 》
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基本宗旨是着
重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并以此达
到规范动物饲养行为的目的。 正

是基于此种考虑， 法律明确规定
只有在被侵权人有重大过失的情
况下， 才能够减轻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责任。 本案中， 齐某将
宠物犬圈养在自家私人区域内并
束有狗绳， 已尽到了相应的防范
义务。 而张某主动挑衅， 数次踹
狗， 已超出正常逗狗范畴。 张某
明知有遭受该宠物犬咬伤的风
险， 却依然冒险行事， 损害是其
故意造成的。 因此， 法院认为可
以借此免除动物饲养人齐某的赔
偿责任， 原告张某应自行承担相
应损失。

法官提示
据介绍， 经过对近年来所受

理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的分析， 法院发现宠物致人伤害
纠纷约占90%以上， 是饲养动物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最常见的类
型。 在宠物致人伤害纠纷中犬类
致人伤害的情况最为常见。 此类

纠纷反映出个别居民对宠物犬的
饲养和管理还不够规范等问题。
有些案件中侵权的发生是由于受
害人故意挑逗宠物犬等行为导
致， 而如果宠物犬的饲养人或管
理人想举证证明受害人存在过
错， 则需要提供现场监控视频、
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 ，
但现实中如果事发地没有安装监
控视频， 或者是监控的死角， 同
时又缺乏目击证人， 就可能导致
案情经过无法还原， 在一定程度
上使得宠物犬饲养人陷入不利地
位。 所以， 宠物主人还应对宠物
特别关注， 严格管理， 遵守相关
规定约束自身行为， 避免宠物造
成他人损害。

法官还建议： 公众在遇到流
浪动物或违规饲养的宠物犬时不
要故意挑逗。 社会公众尤其是儿
童的监护人， 要注意保护孩子，
尽 量 远 离 可 能 侵 害 自 身 安 全
的动物。


